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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  由：民國一○○年度營業報告，敬請  公鑒。 

說  明：民國一○○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P.12~13)。 

 

第二案 

案  由：審計委員會審查民國一○○年度決算表冊報告，敬請  公鑒。 

說  明：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P.14)。 

 

第三案 

案  由：民國九十九年股東常會通過以私募方式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執行情形報告，敬

請  公鑒。 

說  明：一、本公司於九十九年六月十八日股東常會通過以私募方式增資發行普通股，預

計私募普通股上限七仟萬股。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六第七項規定，

有價證券私募得於股東常會決議之日起一年內分次辦理。 

二、上述私募普通股案，業於一○○年四月十一日股東常會報告尚未辦理之情

形。截至一○○年六月十八日期限屆滿，因未選定符合資格之應募人，故未

辦理私募事宜。  

 
第四案 

案  由：民國一○○年股東常會通過以私募方式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執行情形報告，敬

請  公鑒。 
說  明：一、本公司於一○○年四月十一日股東常會通過以私募方式增資發行普通股，預

計私募普通股上限壹億貳仟萬股。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六第七項規

定，有價證券私募得於股東常會決議之日起一年內分次辦理。 

二、上述私募普通股案已於一○一年四月十一日期限屆滿，因未選定符合資格之

應募人，故不繼續辦理私募事宜。  

 

第五案 

案  由：本公司虧損達實收資本額之二分之一報告，敬請  公鑒。 

說  明：一、依據公司法第 211 條規定，「公司虧損達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時，董事會應即

召集股東會報告」。 
二、本公司民國一○一年第一季經會計師核閱之財務報表累積虧損為新台幣

3,850,303,596 元，已逾實收資本額新台幣 4,293,147,670 元之二分之一，依法

提請民國一○一年度股東常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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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民國一○○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敬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民國一○○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業經審計委員會審查，提請董

事會決議通過後，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黃裕峰及林政治會計師依法出

具查核報告書在案。 

二、民國一○○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一(P.12~13)及附件三

(P.15~28)。 
決  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民國一○○年度虧損撥補案，敬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民國一○○年度稅後虧損為新台幣(下同)2,897,666,939 元，加計以前

年度累積未分配盈餘 862,625,821 元後，待彌補虧損為 2,035,041,118 元。本

公司擬以法定盈餘公積 273,849,466 元及資本公積 1,761,191,652 元彌補虧

損，彌補後待彌補虧損金額為 0 元。 
    二、民國一○○年度虧損撥補表請參閱附件四(P.29)。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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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擬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或以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方式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

案，提請  公決。 

說  明：一、本公司為配合擴充產能、充實營運資金、償還銀行借款及因應未來發展之資

金需求，以維持公司業務的持續發展及強化公司競爭力，擬提請股東會授權

董事會於適當時機，以不超過 160,000,000 股普通股之額度內，同時或分別

或分次依下列原則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或以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方式

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以下簡稱「本發行案」)。 
1、若採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 

擬請股東會依證券交易法第 28 條之 1 規定，需公開承銷部份之銷售方式，

授權董事會採詢價圈購或公開申購方式擇一進行，提撥公開承銷比例依下列

方式辦理： 
A.若採詢價圈購方式： 
(a)本發行案，擬依公司法第 267 條規定，保留現金增資發行新股 10%至 15%
之股數由員工認購，員工認購不足或放棄認購之股份數額，擬請董事會授

權董事長洽特定人按發行價格認購之，其餘 85%至 90%擬請股東會同意依

證券交易法第 28 條之 1 規定，決議原股東放棄優先認購權，以詢價圈購

方式辦理對外公開承銷，並依「中華民國證券商同業公會證券商承銷或再

行銷售有價證券處理辦法」辦理。 
(b)本發行案實際發行價格之訂定將依「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承銷商會

員輔導發行公司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自律規則」（以下簡稱「自律規則」）

第 7 條規定，不低於訂價日本公司普通股於台灣證券交易所收盤價或訂價

日前 1、3、5 個營業日擇一計算之普通股收盤價之簡單算術平均數扣除無

償配股除權及除息後平均股價之 9 成。實際發行價格於詢價圈購期間完畢

後，擬請董事會授權董事長與主辦證券承銷商參酌圈購彙總情形議定之。 
B.若採公開申購方式： 
(a)依公司法第 267 條規定提撥增資發行股數之 10%至 15%由員工認購，提撥

10%對外公開銷售，其餘 75%至 80%由原股東按認股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

之持股比例認購。員工及原股東認購股份不足一股之部分或認購不足，擬

請董事會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按發行價格認購之。 
(b)本發行案實際發行價格之訂定將依「自律規則」第 6 條規定，於向金管會

申報案件及除權交易日前 5 個營業日，皆不得低於其前 1、3、5 個營業日

擇一計算之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術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除息後平

均股價之 7 成。實際發行價格擬請董事會授權董事長與主辦證券承銷商議

定之。 
C.本發行案之發行條件、發行股數、發行價格、募集金額、資金運用計畫項

目、預定進度、預計可能產生效益、經核准發行後訂定增資基準日及股款

繳納期間、議定及簽署承銷契約及代收股款合約及其他相關事項，擬請股

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之；如經主管機關核示或因其他情事而有修正必

要，暨本案其他未盡事宜之處，亦同。 



- 6 - 

2、若採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 
A.本發行案擬依公司法第 267 條規定，保留發行普通股總數 10%至 15%之

股份由公司員工認購，員工未認購部份，擬請董事會授權董事長洽特定

人按發行價格認購或列入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其餘 85%至 90%之股

份，擬請股東會依證券交易法第 28 條之 1 規定，決議原股東放棄優先

認購權，全部提撥以參與海外存託憑證方式對外公開發行。 
B.本發行案之發行價格，係依「自律規則」第 9 條規定，以不低於訂價日

本公司普通股於台灣證券交易所收盤價、訂價日前 1、3、5 個營業日擇

一計算之普通股收盤價之簡單算術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除息後

平均股價之 9 成為原則。 
實際發行價格，擬請董事會授權董事長視當時市場狀況並依據國內相關

法令規定及發行市場慣例，洽主辦證券承銷商訂定之。 
C.本發行案之發行條件、發行數量、發行價格、發行金額、資金運用計畫、

預定進度、預計可能產生效益、承銷商擇定及其他一切相關事宜，擬請

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之；如經主管機關核示或因其他情事而有修

正必要時，亦同。為配合本發行案，擬請董事會授權董事長或得由董事

長授權其指定之公司經理人代表本公司簽署一切與本發行案有關之契

約及文件，並辦理相關事宜。 
二、本發行案所籌資之資金用途為擴充產能、充實營運資金、償還銀行借款

或因應公司長期發展所需等一項或多項用途，以本發行案之發行上限

160,000,000 股計算，佔增資後流通在外股數合計約 27%，雖對原股東之

股權比例有所稀釋，然而增資之效益顯現後，可強化公司產業地位、提

升公司長期競爭力及營運效能，並嘉惠股東，故應不致對原股東權益造

成重大影響且具有正面助益。 

三、本發行案之價格訂定係配合法令規定，係以普通股在台灣證劵交易所之

公平價格為依據，故發行價格訂定方式應屬合理。 

四、本案發行新股，其權利義務與已發行之原有股份相同。 
五、本發行案奉主管機關核准後，授權董事會辦理發行新股相關事宜，前述

未盡事宜，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依相關法令規定全權處理之。  

決  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擬辦理私募普通股案，提請  公決。 

說  明：一、為擴大營運規模、充實營運資金或其他因應本公司未來發展之資金需求，以

維持公司業務的持續發展及強化公司競爭力，爰有資金需求，擬於不超過

160,000,000股普通股之額度內辦理私募普通股，每股面額新台幣10元。 
二、依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6規定，辦理私募應說明事項如下： 

(一)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理性： 
1.本私募價格之訂定，不得低於本公司董事會依股東會決議授權之訂價

依據之定價日前依下列二基準計算價格較高之7成，獨立專家意見書

請參閱附件五(P.30~35)。 



- 7 - 

(1)定價日前1、3、5個營業日擇一計算之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數平均

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每股股價。 
(2)定價日前30個營業日之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數平均數扣除無償配

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每股股價。 
2.本私募普通股實際發行價格於不低於股東會決議成數之範圍內授權董

事會於日後洽特定人之情形及市場狀況決定之，但不會低於股票面

額。前述私募價格訂定之依據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

注意事項之規定，故本私募案普通股價格之訂定應屬合理。 
(二)特定人選擇方式： 

依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6及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99年9月1日金管證

發字第0990046878號函規定之特定人為限。本公司目前尚未洽定特定應募

人，擬請董事會授權董事長以公司未來營運能產生直接或間接助益者為首

要考量，並以符合主管機關規定之各項特定人中選定之。 
(三)辦理私募之必要理由： 

1.不採用公開發行之理由：本公司衡量目前籌資市場狀況掌握不易，為確

保籌集資金之時效性及可行性，並有效降低資金成本，擬採私募方式辦

理現金增資發行私募普通股。另透過授權董事會視市場狀況且配合公司

實際需求辦理私募，將可提高公司籌資之機動性及效率。 
2.得私募額度：擬於160,000,000股額度內私募普通股，私募總金額依實際

私募情形，授權董事會決行。 
3.私募資金之用途：為擴大營運規模、充實營運資金或其他因應本公司未

來發展之資金需求。 
4.預計達成效益：除可擴大本公司未來營運規模、有效降低資金成本並確

保籌資效率之外，本計畫之執行預計將可強化公司競爭力並提升營運效

能，股東權益具有正面效益。 
三、本私募普通股案中所發行之新股其權利義務與原股份相同；惟依證券交易法

第43條之8規定，本私募普通股於交付後三年內，除符合法令規定之特定情形

外不得自由轉讓；本公司亦擬於該私募普通股交付滿三年後，依相關法令規

定向主管機關申請補辦公開發行及上市交易。 
四、本私募普通股案，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自股東會決議通過之日起一年內得

分二次辦理，俟後如無法於一年期限內辦理完成私募事宜，於期限屆滿前召

開董事會討論不繼續私募，並至公開資訊觀測站比照重大訊息辦理資訊公開。 
五、本私募普通股之發行條件、計劃項目、資金運用進度、預計可能產生效益及

其他未盡事宜者或嗣後如因法令變更，主管機關意見及基於營運評估或客觀

環境改變而有修正必要，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之。 
六、為配合辦理私募普通股，擬授權本公司董事長或其指定之人簽署、商議一切

有關本私募普通股之契約及文件，並代表本公司簽署一切有關本私募普通股

所需事宜。 
七、就本次股東會討論事項第一案及第二案，待股東會決議通過後，擬授權董事

會視適當時機以不超過 160,000,000 股普通股之額度內，就辦理現金增資發行

普通股、以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方式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或以私募發行普通

股等籌資方式視實際情況同時或分別或分次或擇一辦理。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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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擬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予員工案，提請  公決。 

說  明：一、本公司為獎勵優秀員工，留任頂尖人才，擬依公司法第 267 條及發行人募集

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之規定，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二、本次擬發行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內容如下： 

(一)發行總額：新台幣 65,000,000 元，每股面額 10 元，共計 6,500,000 股。 
(二)發行條件： 

1.發行價格：以每股面額新台幣壹拾元或零元(即無償)為發行價格。 
2.既得條件： 

                 (1)每次發行日起算一年仍在本公司任職，且於發行日當年度考績為優

良者，既得50%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2)每次發行日起算二年仍在本公司任職，且於發行日次一年度考績為

優良者，既得50%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3.發行股份之種類：本公司普通股。 
4.員工獲配或認購限制員工權利股票後未符既得條件或發生繼承時之處

理方式： 
(1)每次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二年內自願離職、解雇、辦理留職停薪

者： 
A.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本公司得以發行價格收買。 
B.於既得期間獲配之股票股利及現金股利：公司無償給予員工。 

(2)每次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二年內任一當年度考績未達優良者： 
A.獲配該年度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本公司得以發行價格收

買。 
B.於既得期間獲配之股票股利及現金股利：公司無償給予員工。 

(3)退休：退休且申請退休之最近一個年度考績為優良者，尚未既得之

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員工於退休生效日時可全數既得；未達優良者，

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本公司得以發行價格收買。 
(4)資遣：受資遣者，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本公司得以發行

價格收買。 
(5)因受職業災害殘疾、死亡或一般死亡者： 

A.因受職業災害致身體殘疾而無法繼續任職者，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

權利新股，員工可於離職時全數既得。 
B.因受職業災害致死亡或一般死亡者，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

股，視為全數既得。繼承人於完成法定之必要程序並提供相關證

明文件，得以申請領受其應繼承之股份或經處分之權益。 
(6)轉任關係企業：因本公司營運所需，本公司之員工經本公司核定須

轉任本公司關係企業或其他公司者，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

股，公司得以發行價格收買。 
(7)對於公司所有買回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本公司將予註銷。 

(三)員工之資格條件及得獲配或認購之股數： 
1.以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授予日前已到職之本公司之全職正式員工為限。 
2.實際被授予員工及可獲得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數量，將參酌年資、職

等、工作績效、整體貢獻、特殊功績或其它管理上需參考之條件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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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由董事長提案後經董事會同意。 
3.單一員工被授予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數量，不得超過每次申報發行限

制員工權利新股總數之百分之十，且單一員工每一會計年度持有員工

認股權憑證得認購股數及取得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數量，不得超過年

度結束日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之一；其中單一員工每一會計年度取

得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及得行使依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

第五十六條之一第一項發行之員工認股權憑證數額，不得超過年度結

束日已發行股份總數千分之三之限額。 
(四)辦理本次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必要理由：本公司為吸引、留任、激勵優

秀人才，並提昇員工向心力，以使公司業務持續正向、穩定發展，共創

公司及股東之最大利益。 
(五)可能費用化之金額、對公司每股盈餘稀釋情形及其他對股東權益影響事

項：發行價格以新台幣零元(即無償)計算，代入選擇權評價模型計算，每

股公平價值約為 24 元，得出可能之費用化金額 156,000,000 元，發行後

對 101 年度、102 年度、103 年度及 104 年度每年分攤之費用化金額分別

為 24,000,000 元、71,300,000 元、50,800,000 元及 9,900,000 元，盈餘影

響各約 0.06 元、0.17 元、0.12 元及 0.02 元。本公司未來幾年度之營運預

計將持續呈成長趨勢，故整體評估，對本公司未來年度每股盈餘之稀釋

情形尚屬有限，對現有股東權益亦應無重大影響。 
三、本案自股東會決議通過後一年內，得分次向主管機關申報辦理，自主管機關

核准申報生效通知到達之日起一年內，得視實際需要，一次或分次發行，實

際發行日期提請董事會授權董事長訂定之。 

四、本案之實際發行價格以每股面額新台幣壹拾元或零元(即無償)發行，提請股

東會授權董事會擇定之。 

五、本次發行之限制員工權利股票，相關限制及重要約定事項或未盡事宜之處，

悉依相關法令及本公司訂定之發行辦法辦理。 

決  議： 

 

第四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擬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提請  公決。 

說  明：為配合實際營運需要，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

閱附件六(P.36~37)。 

決  議： 

 

第五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擬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案，提請  公決。 

說  明：為配合法令之修訂及本公司實際營運需要，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

分條文，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七(P.38~45)。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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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民國 100 年對新日光來說是充滿挑戰的一年。100 年下半年以來受到全球產能供過於求、

及平均銷售價格下滑的影響，太陽能產業景氣歷經劇烈變化，然而在所有股東的支持及全

體員工戮力不懈的努力下，新日光秉持一貫穩健的步伐，在製程技術及電池轉換效率方面

不斷精進，同時也強化客戶基礎及產品組合，使本公司即使在艱困的產業景氣下，全年累

計營收仍較民國 99 年逆勢成長 2.22%，與台灣同業相比，太陽能電池營收更高居第一。 
 
於 99 年將年產能擴充至 830MW 後，新日光為了進一步滿足客戶需求，位於台南科學工業

區(南科工)之新日光三廠更於 100 年下半年加入試營運，並於民國 100 年年底達到總電池

建置產能 1.3GW (13 億瓦)，不僅大幅增加未來出貨動能，更進一步提高成本競爭力、加

速拓展全球市場佔有率。 
 
新日光在民國100年持續得到來自各地的獎項與肯定，表揚新日光在各方面的傑出表現。

本公司於100年6月獲數位時代(Business Next)評選為台灣科技百強前8名、100年9月獲得國

家品牌玉山獎之「傑出企業類」和「最佳產品」兩項殊榮，此外，本公司總經理洪傳獻博

士更於100年度獲台灣太陽光電協會選舉為第三屆理事長，除擔任產官學研的溝通交流平

台外，面對國際競爭亦將持續為台灣太陽光電產業發展而努力。 
 
新日光一向以高品質產品及高附加價值之技術支援深獲上游供應商與下游客戶的信賴；為

同步支應客戶需求，本公司於民國 100 年陸續成功推出平均轉換效率超過 18%之單晶矽電

池「Black 18」、超過 19%之直角單晶電池「Perfect 19」、及超過 19%平均轉換效率之 6 吋

單晶矽電池「Black 19」，產品推出後深受全球客戶肯定，更奠定了本公司位居太陽能電池

技術領導廠商的地位。 
 
以下謹就 100 年的營業結果報告及 101 年營業計劃概要說明如下︰ 
一、100 年度營業結果報告 

新日光 100 年度合併營業收入為新台幣 20,588,097 仟元，在 100 年下半年全球供需

失衡的影響下，仍較 99 年成長 2.22%。惟公司獲利能力因認列長期採購合約相關損

失、存貨跌價損失及太陽能整體產業鏈價格下修等因素，產生營業毛損新台幣

2,117,086 仟元及營業損失 2,755,388 仟元，合併稅後損失為新台幣 2,913,433 仟元。

公司整體財務收支情形正常，現金部位充裕，更是少數擁有淨現金部位的太陽能電

池公司，負債對資產比例亦維持於 34%之相對低檔，財務結構相當穩健。 
 
二、101 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過去數年間，歐、美、日各國政府積極發展再生能源並陸續提出相關補助方案，使得

整體太陽能市場成長相當樂觀。100 年太陽能產業雖受到全球供需失衡影響成長，然

為支應未來長期客戶需求，新日光已於 100 年成功將年產能擴充至 1.3GW(13 億瓦)；
在新產能挹注下，不僅將逐步提高 101 年之太陽能電池出貨動能，更增加成本競爭力，

以利拓展全球市佔率。轉換效率方面，新日光將持續導入新製程改良，全面提升轉換

效率及品質，以增加毛利表現。同時，新日光將深耕既有市場並搶灘新興市場，積極

新日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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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全球客戶群。除延續過去與客戶建立之長期銷售關係外，針對快速成長的市場，

如日本、北美等，拉高出貨規模、架構完整國際級領導客戶基礎架構，打造全球銷售

通路優勢。 
 
展望 101 年，太陽能市場終端需求仍將持續成長，市場長線發展相對樂觀，尤其未來幾年

許多地區將達市電同價，預計太陽能市場將有爆發性之成長。民國 100 年是太陽能產業汰

弱留強的競賽，新日光擁有傑出的團隊、優良的品質與效率，公司團隊亦將秉持其深厚的

半導體技術背景及太陽能物理元件技術，持續致力製程技術及產品研發，未來公司也將持

續提升客戶服務，積極進行全球佈局，為股東帶來獲利與成長以回饋股東對本公司的支持

與鼓勵。 
 

 

董事長：林坤禧  經理人：洪傳獻  會計主管：許嘉成  

 
 

 
 

 

 

 



- 14 - 

【附件二】  

新日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民國一○○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虧損撥

補議案等，其中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黃裕峰會

計師及林政治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

財務報表及虧損撥補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合，爰

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如

上，敬請 鑒核。 
 
                    
 
 

 
新日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審計委員會 

 
召集人：獨立董事  許 嘉 棟   
    

 
 
 
 
 
 
 

 
 

中 華 民 國 一 ○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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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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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 $2,897,667 )    $2,738,495 
23 3 4     1,379,764     777,647 
53 3 6     60,816     45,797 
78�9:;�/<.=10     290   (  194 ) 
�>?@ABC/.10     93,175   (  198,961 ) 
DEFG/<     1,966     8,044 
DE.HI0JK/<     379,154   (  138,512 ) 
LMNO=1   (  764 )     - 
PQ1RSE,NO/<     100,669     82,168 
TUOVIEWX     7,600     - 
TUOVYZ/<     -     4,510 
[I\�]2B56     -     191,781 
[I\�]^\=1   (  13,062 )   (  93,115 ) 
_`S	Qabcd     -     72,265 
()OV�e],Cf+     
ghij�Gk     813,242   (  1,661,895 ) 
lmghk     6,818     51,376 
J3 3 K     363,707   (  803,127 ) 
nokp   (  78,905 )   (  326,195 ) 
goij�Gk   (  443,256 )     938,112 
goqrs   (  185,818 )     206,626 
go_`t=�uvab   (  415,752 )     419,721 
nhkp   (  175,162 )     96,895 
goWX�lm�+e]     485,533     219,145 
()*+,C���.w0x   (  517,652 )     2,630,583 

           
NO*+,����     
yrz{w|�>OV   (  1,800 )     - 
LMz{w|�>OVBk     2,564     - 
}~U�Jk��.��0     16,000   (  9,942 ) 
PQ1R,��	QNO��   (  161,292 )   (  164,634 ) 
���cd��,�>OV   (  142,8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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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TUOV   ( $4,443,973 )   ( $3,836,064 ) 
Jw�����.��0     1,269   (  17,771 ) 
��WX��   (  63,765 )   (  88,393 ) 
NO*+,C���w   (  4,793,797 )   (  4,116,804 ) 

           
>O*+,����     
���k��     411,392    $ 268,557 
���k��.��0     1,622,000   (  1,078,000 ) 
Jx�����     429     - 
���O     3,723,867     4,685,000 
_`��S	Q     9,518     41,925 
��	��	=   (  1,441,787 )     - 
>O*+,C���x     4,325,419     3,917,482 

           
�������C.��0���   (  986,030 )     2,431,261 
           
�����������     6,426,019     3,994,758 
           
�����������    $5,439,989    $6,426,019 
           
����O�, ¡¢£     
¤o=¥    $ 43,298    $ 62,221 
¤oqrs    $ 237,801    $ 994 

           
¦§¨����,NO�>O*+     
[I\�]I\c	d�Od©    $1,104,896    $ 832,332 
��ª«�,���k    $ 998,200    $ 678,000 
��ª«�,go�]    $ -    $ 773,701 

           
¤o����TUOV     
TUOV���    $5,019,400    $4,291,203 
go¬zk���   (  575,427 )   (  455,139 ) 
¤o��    $4,443,973    $3,836,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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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01    2 3  4  2 3  4 
4110  5678    $ 20,728,286      $ 20,198,249   
                       
4170  569:�;<     140,189       58,152   
                       
4000  5678=3,>?���

@- 
 

   20,588,097     100     20,140,097     100 
                       
5110  56AB,>?CD���

� - 
 

   22,705,183     110     16,405,284     82 
                       
5910  56E,�-F   (  2,117,086 )   (  10 )     3,734,813     18 
                       
  GHIJ,>?���� -         
6100  K5IJ     204,692     1     149,639     1 
6200  LMIJ     320,777     2     509,745     2 
6300  NOPQIJ     112,833     -     175,802     1 
6000  GHIJ�R     638,302     3     835,186     4 
                       
6900  GH,�S-F�   (  2,755,388 )   (  13 )     2,899,627     14 
                       
  GHT78�F�         
7160  UV=�,>?�-     48,759     -     67,629     1 
7110  FW78,>?��-     20,963     -     18,102     - 
7140  XYZ[F�,>?�-     764     -     3,466     - 
7310  2\]^_`=�,>

?�D@D�a��

�- 

 

   -     -     198,961     1 
7480  bc78     44,208     -     11,684     - 
7100  GHT78�F�

�R 
 

   114,694     -     299,842     2 
 
,de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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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01    2 3  4  2 3  4 
  GHTIJ��S         
7640  2\]^_`=�,>

?�D@D�a��

�- 

 

  $ 183,461     1    $ -     - 
7510  FWIJ,>?�D�

a���- 
 

   35,804     -     253,946     1 
7530  jk[lXY�S,>

?�- 
 

   -     -     4,510     - 
7880  bcmn     1,491     -     20     - 
7500  GHTIJ��S

�R 
 

   220,756     1     258,476     1 
                       
7900  oi,�S-F�   (  2,861,450 )   (  14 )     2,940,993     15 
                       
8110  pqoIJ,>?���C-   (  51,983 )     -   (  215,617 )   (  1 ) 
                       
9600  ��r+,�-�   ( $ 2,913,433 )   (  14 )    $ 2,725,376     14 
                       
  stu#         
9601  v�	w   ( $ 2,897,667 )   (  14 )    $ 2,738,495     14 
9602  xy	z,>?�-   (  15,766 )     -   (  13,119 )     - 
     ( $ 2,913,433 )   (  14 )    $ 2,725,376     14 
 

01    o i  o {  o i  o { 
  ��*	+,�-�,>?�

�- 
 

       
9750  ��|B*	+,�-�   ( $ 7.62 )   ( $ 7.76 )    $11.85    $10.99 
9850  ��}~*	+,�-�   ( $ 7.62 )   ( $ 7.76 )    $10.06    $ 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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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0123�	4/��56789   ( $ 2,897,667 )    $ 2,738,495 
012:;	</��57   (  15,766 )   (  13,119 ) 
=> > ?     1,401,670     784,385 
@> > A     65,974     46,926 
�BCDEFG7698     93,175   (  198,961 ) 
HIJK7L     1,966     8,044 
HI6MN8OP7L     395,070   (  136,102 ) 
QRSTU9   (  764 )     - 
VWTXNIYZ     7,600     - 
VWTX[\7L     -     4,510 
]N^�_=F@A     -     191,781 
]N^�_`^U9   (  13,062 )   (  93,115 ) 
abc	<defg     -     72,265 
+,TX�h_/Gi.     
jklm�Kn     806,285   (  1,661,895 ) 
opjkn     10,928     47,243 
O> > P     366,829   (  840,336 ) 
qrns   (  83,232 )   (  328,710 ) 
op�.TX   (  9,490 )   (  4,751 ) 
jrlm�Kn   (  466,771 )     974,740 
jrtuv   (  185,818 )     206,626 
jrabwU�xyde   (  415,752 )     419,721 
qkns   (  164,378 )     96,895 
jrYZ�op�.h_     490,192     248,417 
+,-./G���6z8{   (  613,011 )     2,563,059 

           
ST-./����     
|}~�z��BTXFn   (  1,800 )     - 
QR~�z��BTXFn     2,564     - 
��W�On�:6��8     10,020   (  9,942 ) 
|}�fg��/�BTX   (  289,940 )     -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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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

  � � � � *  � � � � * 
|�VWTX   ( $ 4,482,846 )   ( $ 3,978,835 ) 
Oz����:6��8     1,265   (  17,771 ) 
��YZ��   (  80,356 )   (  95,073 ) 
ST-./G���z   (  4,841,093 )   (  4,101,621 ) 

           
BT-./����     
���n��     459,823     270,126 
���n��6�:8     1,686,900   (  1,078,000 ) 
O{�����     429     - 
���T     3,723,867     4,685,000 
ab��c	<     9,518     41,925 
��	��wU   (  1,441,787 )     - 
:;	<6�:8��   (  4,802 )     30,478 
BT-./G���{     4,433,948     3,949,529 

           
�������G6�:8��;   (  1,020,156 )     2,410,967 
           
�����������     6,508,835     4,097,868 
           
�����������    $ 5,488,679    $ 6,508,835 
           
����T /¡¢£¤     
¥rU¦    $ 44,612    $ 62,624 
¥rtuv    $ 237,801    $ 994 

           
§¨©����/BT�ST-.     
]N^�_N^f	g�Tgª    $ 1,104,896    $ 832,332 
��«¬�/���n    $ 1,009,017    $ 678,000 
��«¬�/jr�_    $ -    $ 773,701 

           
¥r®R��/ST-.     
VWTX��;    $ 5,038,895    $ 4,455,271 
jr¯~n��;   (  556,049 )   (  476,436 ) 

> > ¥r��    $ 4,482,846    $ 3,978,835 
 

 

°±/±²³g��´µ[�/�®R¶  

 

 
xy�%·¸¹  º»¼%½¾¿  ÀÁÂÃ%ÄÅ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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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單位：新台幣元

金   額 
項     目 

小   計 合   計 
以前年度累積未分配盈餘 862,625,821   
   本期稅後淨損 (2,897,666,939)   
       本年度待彌補虧損 (2,035,041,118)
本期可供彌補項目   
   法定盈餘公積 273,849,466   
   資本公積-股本溢價 1,761,191,652   
本年度彌補虧損後餘額 0 

 
 
 
 

董事長：林坤禧      經理人：洪傳獻      會計主管：許嘉成  

新日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虧 損 撥 補 表 

民國一○○年度 



�������������� 

����	
����������������	
����������������	
����������������	
����������������

���������� !"#$���������� !"#$���������� !"#$���������� !"#$����

�������	
���(����������)��� 2005� 8������
� !"#$�%&��'()*+,-�./� 2009� 1� 12�01234���
��5�678�9:(;<=>?@+ABCDEF?GHIJ�K'LMNO

160,000P	�QR STUVWX	4YZUV[?\]�WX	�^_`a�bc/
\]WX		
de4fgYUVhijkTElm+nopqr

s(UVtuij

vw]xy@z{|}\]�STUV�i~�������(����|UV�
����)������01�0��STUV�i~�������tuij��
�����5�'�ij������

�1��i��s(��� =��¡s'�WX	¢£i�¤�¥¦§¥¨©ª«
¬	©_+¬�.®¯°?±©_q�	i4

�2��i���² =��WX	¢£i�¤�¥¦§¥¨©ª«¬	©_+¬
�.®¯°?±©_q�	i4

���YZSTUV\]�	^ij�³���v0´��µ]'�¶tuij�

·�M¸�tuij�¹º¡�\]ij4��»³�¼½STUV½h¾�{

�¿"�i��tuij'�p��

�s =�� �� =�� �� =�� ��² =��

¦§¢£i 31.50À 31.05À 31.21À 25.36À
¢£i*70Á 22.05À 21.74À 21.85À 17.75À

��¡sb��² =��¦§ijÂ�

vUV�����'��tuij.�¹º¡��\]ij��M¸� 21.74 À�
Ã<Ä�\]ijÅÆÇ	È{XOYZUVh.É_¾�{v\]Ê��1Ë

ÌÍ³��4

�(����� 2010�R+ 2011���ÎÇ{'ÏÐÑÒ~�ÑÓ�8�ÌÍ�

¤Ô�PÀ

�R

�I
2010�12�31� 2011�9�30�

?ÕÖQ 20,600,548 25,379,010 
×ØÖQ 6,546,534 9,161,373 
	È_Ù 14,054,014 16,217,637 
¿Ú	¥(P	) 297,183 428,905 
Û	ÜÝ(À) 42.29 37.81 

?Þß�����2010�R+2011���ÎÇ{'ÏÐÑÒ~�ÑÓ�8�à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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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Ô�PÀ

�R

�I
2010�12�31� 2011�9�30�

=�¢âÜQ 20,146,194 17,550,581 

=�ã` 3,771,777 (472,091) 

=�Ü`(ä) 2,985,237 (967,323) 

å�Ü`(ä) 2,954,112 (1,186,554) 

åqÜ`(ä) 2,738,495 (1,231,496) 

5YÛ	æç(À) 11.55 (3.47) 
?Þß�����2010�R+2011���ÎÇ{'ÏÐÑÒ~�ÑÓ�8�à

á4

�(UV³ièébkTElmno

(s)³ièé�no

	êiÝ�lièéëì�<�0�í���èéîïºYé(�ðñ�òóº
Y?Þ"ôJ�iÝl��5õ�ö�?Õ×Ø÷ðñ?ÕÖQ°øðñ×

ØÖQ)(1ié(�ôJ�Oøsù¿ú�	i�û"litu)(e�	ê
üýijÂ�é(be�B]	iÂ�þ��lituÝîï	iÜÝÂ(YÙ
ÂH)+�@����é(����J�����ôJ�	ß=>�Õ
��@
����º�Ý��¼��iÝ)4

0´lièé�u�]��E�Yh�M�ºYéB]�����@���

�éL<�0���Æm'ôJ�	ß=>Õ
��@����+�ìJ�

�E�I�������M��E4

Yh��1ié+e�	êüýijÂ�é(îï	iÜÝÂé+YÙÂé)"
li���.u�YZUV	ê��E����<�w�lm���Û	kT

iÝ4

(�)UVij�kTElm

1.1ié

�I ¥Ý

�i��� =���¤¦§¢£i(a)(�1��2) 31.21À

�i��² =���¤¦§¢£i(b)(�1��2) 31.70À

�i���² =���¤¦§¢£i(c)(�1��2) 28.34À

¦§¢£i(=((a)+(b)+(c))/3) 30.42À

��E�i(�3) 30% 

�����E�i m���Û	kTij 21.29À
�1�	i?Þß�"!"~�üý�#$4
�2��i�"2012�2�21�4
�3���UV�i~�%ü&�'(��q)�*S}\].�~�+�

- 31 - 



1Ë%�üý����i30%±,YZUVWX	��E����<4
vw1ié� m���YZUVWX	�kTÛ	iÝ" 21.29À4

2.	iÜÝÂé

övwôJ��8�?Þ'�Û	ðñÜÝ�Â�e��01�

��¦§	iÜÝÂ��m�ôJ�kTÛ	iÝ�-q·�

�.i��i�±�be��Me�/4

����������"#$�%&��'()*+,-�0�1

����23�01(�e�456����	
��� (���
�56 )(7$�%��	
��� (����7$� )+89	

��� (����89 )H�:��¦§	iÜÝÂ��m��
��kTÛ	iÝ4

�I ¥Ý

56	iÜÝÂ(�1) 0.92 

7$�	iÜÝÂ(�1) 1.01 

89	iÜÝÂ(�1) 1.32 

01(�e��¤¦§	iÜÝÂ 1.08 

���2011�9�30�Û	ÜÝ 37.81À

�01(�e�¦§	iÜÝÂ m���Û	tuiÝ 40.83À

��E�i(�2) 30% 

·�����E�i m���Û	kTij 28.58À
�1�	i?Þß�"�;,-�<+!"~�üý�#$�Û		i���

�i���² =���¦§¢£i4

�2�Û	ÜÝ��2011�3Î=�Ç{'ÏÑÓ�8�àá'�>?4
�3���UV�i~�%ü&�'(��q)�*S}\].�~�+�

1Ë%�üý����i30%±,YZUVWX	��E����<4

vw	iÜÝÂé� m���YZUVWX	�kTÛ	iÝ" 28.58À4

3.YÙÂé

�����+56(7$�(89He�L 2011 ���Î§@�Aä�BCD
þF?EF¤Ô¶��àáìKm0´�L 2012 �GH�IJAä�K�Y
àáªé��YÙÂéL�m�����kTÛ	iÝ4

 (�)UVijMúNÖO�

³ièé  mÛ	iÝ

1ié 21.29À
	iÜÝÂé 28.58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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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9Q

YhÇ��1ié+	iÜÝÂélm����Û	iÝ�.��i 30%±,UV
	ê�� M��XE�RSTUq�V"��YZSTUV\]WX	h�^

\]ijvUV�����'��tuij.�¹º¡��\]ij��ijM¸

� 21.74À���kT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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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專家審查人簡歷表 

 

姓     名 張紫吟 

身 份 證 字 號 Y22XXXXXX0 

金 管 會 證 號 金管會證字第 5354 號 

籍     貫 台灣省台北縣 

學     歷 國立中央大學財務管理系學士 

工 作 資 歷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審計部門副理 

增你強股份有限公司會計部經理 

現     職
貝萊德林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英屬開曼群島商康而富控股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審 查 案 件

昇陽光電取得股權、換股比率 

遠雄集團取得股權、出售股權 

華通電腦出售股權 

亞太光電取得股權 

友尚取得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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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立性聲明書 

 

一、本人係於中華民國 101年 2月 14日受新日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新日光或該公司)之委託，就該公司擬辦理私募發行普通股

案，針對合理價格提出評估意見。 

二、本人為執行上開業務特為下述聲明： 

(一)本人或配偶並無受新日光之聘雇，擔任經常性工作，支領固定薪

給之情事。 

(二)本人或配偶並無曾任新日光之職員，而解職未滿二年之情事。 

(三)本人或配偶任職之公司或單位，與新日光無互為關係人之情事。 

(四)本人與新日光之負責人或經理人無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關係。 

(五)本人或配偶與新日光之間並無投資或分享利益之情事。 

(六)本人並非新日光之簽證會計師。 

三、就新日光擬辦理私募發行普通股案，本人提出之證券專家

審查意見均維持超然獨立之精神。  

 

 

                 聲 明 人： 張紫吟 

                 金管會證期局核准字號：金管會證字第 5354號 

                 中華民國 101 年 2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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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新日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項次 修改後條文 原條文 修正理由

第七條 本公司股票均為記名式，由董事三人

以上簽名或蓋章，依法經主管機關或

其核定之發行登記機構簽證後發行

之。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

票，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

錄。 

本公司股票概應由本公司董事三人簽

名或蓋章，編列號碼，載明公司法第

一百六十二條各款事項，並經主管機

關或其核定之發行登記機關簽證後發

行之。本公司於股票公開發行後，發

行新股時得就該次發行總數合併印製

股票，亦得採免印製股票方式發行。 

依公司實

際營運狀

況，修訂

文字敘

述。 

第九條 股份轉讓之登記，自股東會開會前六十

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十日內，或

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

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停止股票更名過

戶。 
 
 

本公司股東辦理股票之轉讓、遺失、繼

承、贈與、及印鑑掛失、變更、或地址

變更等股務事項，悉依「公司法」及「公

開發行股票公司股票處理準則」等相關

法令規定辦理。 

股份轉讓之登記，於本公司股票尚未公

開發行之期間，股東常會開會前三十日

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十五日內，或公

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

基準日前五日內，停止股票過戶；如本

公司股票已公開發行，則自股東會開會

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十日

內停止股票更名過戶。 
本公司股東辦理股票之轉讓、遺失、繼

承、贈與、及印鑑掛失、變更、或地址

變更等股務事項，悉依「公司法」及「公

開發行股票公司股票處理準則」等相關

法令規定辦理。 

依公司實

際營運狀

況，修訂

文字敘

述。 

第十六條 股東會之決議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

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

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前項議事錄之分

發依公司法規定辦理。該議事錄連同出

席股東簽名簿及代理出席委託書，應一

併保存於本公司。 

股東會之決議事項，應作成決議錄，由

董事長或股東會主席簽名或蓋章後分

發各股東。該決議錄連同出席股東簽名

簿及代理出席委託書，應一併保存於本

公司。 

配合法令

修訂。 

第二十六條 董事會之決議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

董事長或董事會主席簽名或蓋章後分

發各董事。該議事錄連同出席董事簽名

簿及代理出席委託書，應一併保存於本

公司。 

董事會之決議事項，應作成決議錄，由

董事長或董事會主席簽名或蓋章後分

發各董事。該決議錄連同出席董事簽名

簿及代理出席委託書，應一併保存於本

公司。 

依公司實

際營運狀

況，修訂

文字敘

述。 
第三十三條 本公司每年決算後所得純益，除依法

完納稅捐及彌補以前年度虧損外，應

提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再依法

令或主管機關規定提撥或迴轉特別盈

餘公積，再就其餘額，提撥員工紅利

不低於百分之三，董事酬勞不高於百

分之二，其餘額再加計以前年度累積

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股東紅利

分配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後分配之。

員工紅利發放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

件之從屬公司之員工，相關條件及辦

法授權董事會或其授權之人訂定之。

本公司每年決算後所得純益，除依法

完納稅捐及彌補以前年度虧損外，應

提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必要時

得酌提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盈餘

時，提撥員工紅利不低於百分之三，

董事酬勞不高於百分之二，其餘額再

加計以前年度累積未分配盈餘，由董

事會擬具股東紅利分配議案，提請股

東會決議後分配之。 
員工紅利發放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

件之從屬公司之員工，相關條件及辦

法授權董事會或其授權之人訂定之。

配合法令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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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修改後條文 原條文 修正理由

員工紅利實際提撥成數授權董事長全

權處理之。 

股東紅利以股票股利與現金股利相互

搭配為原則，其中分配之現金股利不

低於股東紅利總額百分之十。 
                    

員工紅利實際提撥成數授權董事長全

權處理之。 

股東紅利以股票股利與現金股利相互

搭配為原則，其中分配之現金股利不

低於股東紅利總額百分之十。 
 

第三十四條 本公司股票於公開發行後，若股票擬

撤銷公開發行時，應提請股東會特別

決議，且於興櫃期間及上市櫃期間均

不變動此條文。 

本公司股票於公開發行後，若股票擬

撤銷公開發行時，應提請股東會決

議，且於興櫃期間及上市櫃期間均不

變動此條文。 

配合法令

修訂。 

第三十六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八月
十二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九月
十二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一
月三日。 
…………. 
第十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年四
月十一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年六
月十九日。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八月
十二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九月
十二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一
月三日。 
…………. 
第十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年四
月十一日。 
 

增列第十

五次修訂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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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新日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     程 
 

中華民國 94 年 8 月 12 日訂定 
中華民國 100 年 4 月 11 日第 14 次修訂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新日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  二  條：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1.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2.CC01090 電池製造業。 
3.CC01010 發電、輸電、配電機械製造業。 
4.F119010  電子材料批發業。（限區外經營） 
5.F219010  電子材料零售業。（限區外經營） 
6.F401010  國際貿易業。 

研究、開發、設計、製造及銷售下列產品： 
(1)太陽能電池及相關系統。 
(2)太陽能發電模組及晶圓。 
(3)兼營與本公司產品相關之進出口貿易業務。 

 
第  三  條：本公司得視業務之需要對外轉投資，且得經董事會決議為他公司有限責

任股東，其投資總額得不受公司法第十三條有關投資額度之限制。 
 
第  四  條：本公司為業務或投資需要得經董事會之決議對外背書與保證。 
 
第  五  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內，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

內外設立分公司、工廠、辦事處或營業所。 
 

第二章  股    份 
 

第  六  條：本公司登記資本額定為新台幣捌拾億元整，分為捌億股，每股金額新台

幣壹拾元整。前項資本總額中，得保留新台幣捌億元，分為捌仟萬股，

每股面額壹拾元，係本公司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數額，授權董事會以公

司法及相關法令辦理。 
 
第  七  條：本公司股票概應由本公司董事三人簽名或蓋章，編列號碼，載明公司法

第一百六十二條各款事項，並經主管機關或其核定之發行登記機關簽證

後發行之。本公司於股票公開發行後，發行新股時得就該次發行總數合

併印製股票，亦得採免印製股票方式發行。 
 
第  八  條：本公司股票為記名股票，自然人股東應記載其姓名、住址，若用法人名

稱，應記載其代表人姓名及住址於本公司之股東名簿；如為二人以上之

股東所共有者，應推定一人為其代表。 
第  九  條：股份轉讓之登記，於本公司股票尚未公開發行之期間，股東常會開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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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十五日內，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

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停止股票過戶；如本公司股票已公開發

行，則自股東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十日內停止股票

更名過戶。 
本公司股東辦理股票之轉讓、遣失、繼承、贈與、及印鑑掛

失、變更、或地址變更等股務事項，悉依「公司法」及「公

開發行股票公司股票處理準則」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章  股 東 會 
 

第  十  條：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年召集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

六個月內由董事會依法召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第 十一 條：股東會之召集，常會應於三十日前，臨時會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各

股東最近登記於本公司之住所為之。召集股東會之事由，應載明於書面

通知。 
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後，對於持有記名股票未滿壹千股之股東得以公告

方式為之。 
 

第 十二 條：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股東會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

席，方得開議，其決議應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 十三 條：股東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條之規定，以公司印發

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代理出席，並行使其權利。 
 
第 十四 條：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有公司法第 179 條規定之情事者，無表

決權。 
 
第 十五 條：股東會議，由董事會召集者，以董事長為主席。遇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

能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副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

時，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代理人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 十六 條：股東會之決議事項，應作成決議錄，由董事長或股東會主席簽名或蓋章

後分發各股東。該決議錄連同出席股東簽名簿及代理出席委託書，應一

併保存於本公司。 
 

第四章  董    事 
 
第 十七 條：本公司設董事九人，任期三年，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連選

得連任。 
本公司於股票公開發行後，就上述名額中得設置獨立董事，獨立董事人

數不得少於三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其選任方式採候選人提

名制度，由股東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

資格、持股、兼職限制、提名及其他應遵循事項，悉依證券主管機關之

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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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七 條之一：本公司得於董事任期內就其執行本公司業務範圍時依法應負之賠償

責任為其購買責任保險，以保障全體股東權益並降低公司經營風險。 
 
第 十八 條：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之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

同意互推董事長一人，並得以同一方式互推副董事長一人。本公司公開

發行後全數董事合計持股比例，悉依證劵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 十九 條：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對內主持股東會及董事會。 
 
第 二十 條：董事會應由董事長為主席；董事長因故不能主持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

副董事長因故不能主持時，得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時，由董事

互推一人代理主席。 
 
第二十一條：除每屆新當選之第一次董事會，由所得票最多之董事於改選

後召集外，董事會應由董事長召集之，並應至少於會議七日

前以函件、電子郵件或傳真載明會議日期、地點及議程通知

各董事。如遇有緊急情事時，董事會得以電子郵件、電話等

方式隨時召集之。董事如親自出席，視為通知之放棄。  
 
第二十二條：本公司董事報酬參酌國內同業標準授權董事會決定之。 

本公司董事參與執行業務或兼任本公司其他職務時，其報酬

之支給，由股東會授權董事長依本公司內部管理辦法辦理。  
 

第二十三條：董事於董事會議採行決議，行使其職權。董事會應至少每季開會一次。 
 
第二十四條：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章程條文之擬定。 
(二)業務方針之決定。 
(三)預算決算之核可。 
(四)經理人之任免。 
(五)盈餘分派或虧損彌補議案之擬定。 
(六)重要財產及不動產購置與處分之擬定與核定。 
(七)以公司名義為保證、背書、承兌、承諾及其他對外墊款、放款、舉

債辦法之制定。 
(八)其他依照法令及股東會之決定。 
本公司董事會得設各類功能性委員會，各類功能性委員會應

訂定職權規章，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  
 

第二十五條：董事得以書面授權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會，並得對提出於會議之所有

事項代為行使表決權。但一董事僅以代理其他董事一人為限。 
 
第二十六條：董事會之決議事項，應作成決議錄，由董事長或董事會主席

簽名或蓋章後分發各董事。該決議錄連同出席董事簽名簿及

代理出席委託書，應一併保存於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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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條：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設置審計委員會，由三位獨立董事組

成，並由其中一名擔任召集人，且至少一人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審計

委員會之決議，應有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本公司依法設置之

審計委員會，負責行使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其他法令暨本公司章程及

各項辦法規定之監察人職權。獨立董事出席審計委員會準用公司章程第

二十五條之代理規定。 
 
第二十八條：監察人制度於審計委員會成立之日廢除之。已當選之監察人，其任期至

本公司審計委員成立之日為止。 
 
第二十九條：董事會得設置秘書或助理若干人，掌管董事會與股東會會議紀錄及本公

司所有重要文件、契據等。 
 

第五張  經 理 人 
 
第 三十 條：本公司得設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廿九條規定辦理。 
 
第三十一條：本公司設執行長一人，執行長秉承董事長之命負責綜理本公司之日常業

務並監督、執行及管理本公司之經營。 
 

第六章  會    計 
 

第三十二條：董事會應於每一會計年度終了，造具下列各項表冊，經審計

委員會審閱併出具審查報告書後，提請股東常會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第三十三條：本公司每年決算後所得純益，除依法完納稅捐及彌補以前年度虧損外，

應提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必要時得酌提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盈

餘時，提撥員工紅利不低於百分之三，董事酬勞不高於百分之二，其餘

額再加計以前年度累積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股東紅利分配議案，

提請股東會決議後分配之。 
員工紅利發放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之員工，相關條件及

辦法授權董事會或其授權之人訂定之。員工紅利實際提撥成數授權董事

長全權處理之。股東紅利以股票股利與現金股利相互搭配為原則，其中

分配之現金股利不低於股東紅利總額百分之十。 
 

第七章  附    則 
 

第三十四條：本公司股票於公開發行後，若股票擬撤銷公開發行時，應提請股東會決

議，且於興櫃期間及上市櫃期間均不變動此條文。 
 
第三十五條：本章程未盡事宜悉依公司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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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條：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八月十二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九月十二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一月三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五月十七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第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第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第十次第一部份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五月三十日。 
第十次第二部份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五月三十日。 
第十次第二部份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五月三十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三十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九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八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年四月十一日。 
 
 

 
 
 
 
 
 
 

 
 
新日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長：林  坤  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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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新日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中華民國 96 年 5 月 17 日訂定 
第一條 

   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則，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行之。 
第二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第三條 

本公司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

開之地點為  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 
第四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

使職權時，其代理依公司法之規定辦理。 
股東會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主席。召集權

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第五條 

本公司股東不能親自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

委託代理人出席。 
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委託時，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

理機構外，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三，超過

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

司，委託書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不在此限。 
第六條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簽到，或由出席股東

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出席簽到卡計算之。 
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屬徵求委託書之徵

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第七條 

本公司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第八條 

已屆開會時間，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即宣布開會；

如尚不足法定額數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延後開會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

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 
延後開會二次仍不足額但有代表己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

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為假決議。 
依前項程序進行假決議後，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

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

定重新提請大會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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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本公司股東，每一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一七九條第二項所列無

表決權者，不在此限。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其代表人不限於一人，但其表決權之行使，仍以其所持

有之股份綜合計算。 
第十條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第十一條 

本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全程錄音或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 
第十二條 

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

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

宣布散會；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員應迅速協助出席

股東依法定程序，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

會。 
第十三條 

出席股東或代理人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編

號及戶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或代理人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

載不符者，以發言內容為準。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

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第十四條 

股東或代理人對議程所列之議案，如有修正案、替代案或以臨時動議提出之其

他議案時，應有其他股東或代理人附議，議程之變更、散會之動議亦同。 
第十五條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或代理人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二次，每次不得超

過五分鐘。 
股東發言違反前項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第十六條 
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該法人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議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第十七條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第十八條 
主席對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第十九條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股東身分。 
計票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為之，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作成紀錄。 

第二十條 
會議進行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 
 
 



- 54 - 

第二十一條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數過半數

之同意通過之。 
議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決同。 
如有異議仍須提付討論及表決，但經主席徵詢無異議並已宣布認可後，不得再

行提出異議。 
第二十二條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

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毋庸再行表決。 
第二十三條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戴識別證或臂章。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協助

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 
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得制止之。 
股東違反議事規則不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行經制止不從者，得由主席

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請其離開會場。 
第二十四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

得以電子方式為之，並依公司法規定辦理。 
第二十五條 

會議進行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發生不可抗拒之情事時，主席得裁定

暫時停止會議，並視情況宣布續行開會之時間。 
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臨時動議) 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時未能繼續使

用，得由股東會決議另覓場地繼續開會。 
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 

第二十六條 
本規則未規定事項，依照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七條 
本議事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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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新日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中華民國 96 年 05 月 17 日訂定               
  中華民國 100 年 04 月 11 日修訂 

          
 
第一條：目的 

為保障資產，落實資訊公開，特訂本處理程序。 

第二條：法令依據 

本處理程序係依證券交易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六條之一及行政院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公布之「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

理準則」有關規定訂定。 

第三條：資產範圍 

一、 股票、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表彰基金之有價證券、存託憑證認購

(售)權證、受益證券及資產基礎證券等投資。 

二、 不動產(含營建業之存貨)及其他固定資產。 

三、 會員證。 

四、 包括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特許權等無形資產。 

五、 金融機構之債權（含應收款項、買滙貼現及放款、催收款項）。 

六、 衍生性商品。 

七、 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八、 其他重要資產。 

第四條：名詞定義 

一、 衍生性商品：指其價值由資產、利率、匯率、指數或其他利益等商品所

衍生之遠期契約、選擇權契約、期貨契約、槓桿保證金契約、交換契約，

及上述商品組合而成之複合式契約等。所稱之遠期契約，不含保險契

約、履約契約、售後服務契約、長期租賃契約及長期進(銷)貨合約。 

二、 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指依企業併

購法、金融控股公司法、金融機構合併法或其他法律進行合併、分割或

收購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或依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六項規定發行

新股受讓他公司股份（以下簡稱股份受讓）者。 

三、 關係人：指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會計研

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六號所規定者。 

四、 子公司：指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發布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五號及第

七號所規定者。 

五、 專業估價者：指不動產估價師或其他依法律得從事不動產、其他固定資

產估價業務者。 

六、 事實發生日：指交易簽約日、付款日、委託成交日、過戶日、董事會決

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易對象及交易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但屬需經

主管機關核准之投資者，以上開日期或接獲主管機關核准之日孰前者為

準。 

七、 大陸地區投資：指依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

合作許可辦法規定從事之大陸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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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取得或處分資產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

年，已公告部份免再計入。 

九、 所稱「最近期財務報表」係指公司於取得或處分資產前依法公開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 

第五條：投資非供營業用不動產與有價證券額度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個別取得上述資產之額度訂定如下： 

(一) 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其總額不得高於淨值的百分之五十。 

(二) 投資有價證券之總額不得高於淨值的百分之五十(買賣一年期(含)以內

固定收益之有價證券除外)。 

(三) 投資個別有價證券之金額不得高於淨值的百分之二十五。 

第六條：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該專業估價

者及其估價人員、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人。 

第七條：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他固定資產之處理程序 

一、 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及其他固定資產，悉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固

定資產循環程序辦理。 

二、 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 

(一)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應參考公告現值、評定價值、鄰近不動產實際

交易價格等，決議交易條件及交易價格，作成分析報告提報董事會

通過後始得為之。 

(二) 取得或處分其他固定資產，應以詢價、比價、議價或招標方式擇一

為之，其金額在新台幣壹億(含)以下者，授權執行長核准，其金額

超過新台幣壹億以上叁億元以下者，應呈請董事長核准後辦理，其

金額超過新台幣叁億元以上者需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三)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所訂處理程序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經董事

會通過者，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應於董事會議

事錄載明。已依規定設置獨立董事者，依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交

易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

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三、 執行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他固定資產時，應依前項核決權限呈核決

後，由使用部門及管理部負責執行。 

四、 不動產或其他固定資產估價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他固定資產，除與政府機構交易、自地委

建、租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外，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叁億元以上者，應先取得專業估價者

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 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定價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參

考依據時，該項交易應先提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未來交易條件變更

者，亦應比照上開程序辦理。 

(二) 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者，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估

價。 

(三) 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洽請會計師依會計研

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並對差異

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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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百分之十以上

者。 

(四) 契約成立日前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與契約成立日期不得逾三個

月。但如其適用同一期公告現值且未逾六個月者，得由原專業估價

者出具意見書。 

(五) 本公司係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者，得以法院所出具之證

明文件替代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第八條：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投資處理程序 

一、 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有價證券之購買與出售，悉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投資循環作

業規定辦理。 

二、 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 

(一) 於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應由負責單

位依市場行情研判決定之，其單筆交易金額超過新台幣叁億元(含)

或總交易金額累計超過淨值之百分之十(含)(買賣一年期(含)以內

固定收益之有價證券除外)，需提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未超過

之部分授權董事長核准。 

(二) 非於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應先取具

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

易價格之參考，考量其每股淨值、獲利能力及未來發展潛力等，其

單筆交易金額超過新台幣叁億元(含)或總交易金額累計超過淨值

之百分之十(含)者，需提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未超過之部分授

權董事長核准。 

(三)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所訂處理程序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經董事

會通過者，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應於董事會議

事錄載明。已依規定設置獨立董事者，依前項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

產交易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

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三、 執行單位 

本公司有價證券投資時，應依前項核決權限呈核後，由財會單位負責執

行。 

四、 取得專家意見 

(一)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或新臺幣叁億元以上者，應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

意見。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或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二) 本公司若係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者，得以法院所出具之

證明文件替代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第九條：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之處理程序 

一、 本公司向關係人購買或交換而取得不動產，除依第七條取得不動產處理

程序辦理外，尚應依以下規定辦理相關決議程序及評估交易條件合理性

等事項。另外在判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係人時，除注意其法律形式外，

並應考慮實質關係。 

二、 評估及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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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應將下列資料，於提交董事會通過前，應

先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為之： 

(一) 取得不動產之目的、必要性及預計效益。 
(二) 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三) 依本條第三項第（一）款及（四）款規定評估預定交易條件合理性

之相關資料。 

(四) 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對象及其與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等
事項。 

(五) 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易
之必要性及資金運用之合理性。 

(六) 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約定事項。 
已依規定設置獨立董事者，依前項規定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

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

事錄載明。 

三、 交易成本之合理性評估 

(一)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應按下列方法評估交易成本之合理性： 

1.按關係人交易價格加計必要資金利息及買方依法應負擔之成

本。所稱必要資金利息成本，以公司購入資產年度所借款項之

加權平均利率為準設算之，惟其不得高於財政部公布之非金融

業最高借款利率。 

2.關係人如曾以該標的物向金融機構設定抵押借款者，金融機構

對該標的物之貸放評估總值，惟金融機構對該標的物之實際貸

放累計值應達貸放評估總值之七成以上及貸放期間已逾一年以

上。但金融機構與交易之一方互為關係人者，不適用之。 

(二)合併購買同一標的之土地及房屋者，得就土地及房屋分別按前項所

列任一方法評估交易成本。 

(三)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本條第三項第（一）款及第（二）
款規定評估不動產成本，並應洽請會計師複核及表示具體意見。 

(四)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本條第三項第（一）、（二）款規定
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時，應依本條第三項第（五）款規定辦

理。但如因下列情形，並提出客觀證據及取具不動產專業估價者與

會計師之具體合理性意見者，不在此限： 

1.關係人係取得素地或租地再行興建者，得舉證符合下列條件之

一者： 

(1)素地依前條規定之方法評估，房屋則按關係人之營建成本加

計合理營建利潤，其合計數逾實際交易價格者。所稱合理營

建利潤，應以最近三年度關係人營建部門之平均營業毛利率

或財政部公布之最近期建設業毛利率孰低者為準。 

(2)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或鄰近地區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

成交案例，其面積相近，且交易條件經按不動產買賣慣例應

有之合理樓層或地區價差評估後條件相當者。 

(3)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租賃案例，

經按不動產租賃慣例應有合理之樓層價差推估其交易條件相

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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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公司舉證向關係人購入之不動產，其交易條件與鄰近地區一

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成交案例相當且面積相近者。前述所稱鄰近

地區成交案例，以同一或相鄰街廓且距離交易標的物方圓未逾五

百公尺或其公告現值相近者為原則；所稱面積相近，則以其他非

關係人成交案例之面積不低於交易標的物面積百分之五十為原

則；前述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取得不動產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

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五)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如經按本條第三項第（一）、（二）

款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者，應辦理下列事項。且本公司

及對本公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價之公開發行公司經前述規定提列特

別盈餘公積者，應俟高價購入之資產已認列跌價損失或處分或為適

當補償或恢復原狀，或有其他證據確定無不合理者，並經金管員會

同意後，始得動用該特別盈餘公積。 

1.本公司應就不動產交易價格與評估成本間之差額，依證券交易

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得予以分派或

轉增資配股。對本公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價之投資者如為公開

發行公司，亦應就該提列數額按持股比例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

一條第一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2.審計委員會應依公司法第二百十八條規定辦理。 

3.應將本款第三項第（五）款第 1 點及第 2 點處理情形提報股東

會，並將交易詳細內容揭露於年報及公開說明書。 

(六)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依本條第一項

及第二項有關評估及作業程序規定辦理即可，不適用本條第三項

（一）、（二）、（三）款有關交易成本合理性之評估規定： 

1.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不動產。 

2.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時間距本交易訂約日已逾五年。 

3.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而取得不動產。 

(七)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若有其他證據顯示交易有不合營業常

規之情事者，亦應本條第三項第（五）款規定辦理。 

第十條：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之處理程序 

一、 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悉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固定

資產循環程序辦理。 

二、 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 

(一)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其單筆或累計交易金額在新台幣貳仟萬元以下

者，應參考市場公平市價，決議交易條件及交易價格，作成分析報

告，其單筆或累計金額超過新台幣貳仟萬元(含)者，需提報董事會

通過後始得為之，未超過之部分授權董事長核准。 

(二) 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其金額超過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含)或新

台幣叁億元(含)者，應參考專家評估報告或市場公平市價，提報董

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未超過之部分授權董事長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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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所訂處理程序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經董事

會通過者，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應於董事會議

事錄載明。已依規定設置獨立董事者，依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交

易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

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三、 執行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時，應依前項核決權限呈核決後，

由使用部門及財務部或行政部門負責執行。 

四、 會員證或無形資產專家評估意見報告 

1.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之交易金額達新臺幣貳仟萬元以上者應請

專家出具鑑價報告 

2.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之交易金額達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臺幣叁億元以上者應請專家出具鑑價報告。  

3.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之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叁億元以上者，應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

性表示意見，會計師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

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取得或處分金融機構之債權之處理程序 

本公司原則上不從事取得或處分金融機構之債權之交易，嗣後若欲從事

取得或處分金融機構之債權之交易，將提報董事會核准後再訂定其評估

及作業程序。 

第十二條：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之處理程序 

一、 交易原則與方針 

(一) 交易種類 

1.本公司從事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係指其價值由資產、利率、匯率、

指數或其他利益等商品所衍生之交易契約(如遠期契約、選擇

權、期貨、利率或匯率、交換，暨上述商品組合而成之複合式

契約等)。 

2.有關債券保證金交易之相關事宜，應比照本處理程序之相關規

定辦理。從事附買回條件之債券交易得不適用本處理程序之規

定。 

(二) 經營（避險）策略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應以避險為目的，交易商品應選

擇使用規避公司業務經營所產生之風險為主，持有之幣別必須與公

司實際進出口交易之外幣需求相符，以公司整體內部部位（指外幣

收入及支出）自行軋平為原則，藉以降低公司整體之外匯風險，並

節省外匯操作成本。其他特定用途之交易，須經謹慎評估，提報董

事會核准後方可進行之；另本公司於從事交易時，應建立備查簿，

就交易之種類、金額、董事會通過日期及其他應評估事項登載於備

查簿備查。 

(三) 權責劃分 

1.財務部門 

(1)交易人員 

A.負責整個公司金融商品交易之策略擬定。 



- 61 - 

B.交易人員應每二週定期計算部位，蒐集市場資訊，進行趨

勢判斷及風險評估，擬定操作策略，經由核決權限核准後，

作為從事交易之依據。 

C.依據授權權限及既定之策略執行交易。 

D.金融市場有重大變化、交易人員判斷已不適用既定之策略

時，隨時提出評估報告，重新擬定策略，經由執行長核准

後，作為從事交易之依據。 

(2)確認人員：執行交易確認。 

(3)交割人員:執行交割任務。 

(4)衍生性商品核決權限 

A.避險性交易之核決權限 

單筆交易金額在美金壹仟萬元以上，或累積淨部位在美金

壹億元以上者需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其餘授權董

事長核准辦理。 

B.其他特定用途交易: 

本公司不得從事其它特定用途之衍生性商品交易。 

C.非避險性交易: 

本公司不得從事非避險性之衍生性商品交易。 

D.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所訂處理程序或其他法律規定應

經董事會通過者，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

明，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已依規定設置獨立董事者，

依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交易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

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

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2.稽核部門 

負責了解衍生性商品交易內部控制之允當性及查核交易部門對

作業程序之遵循情形，並分析交易循環，作成稽核報告，並於稽

核項目完成後次月底前交付審計委員會查閱；另外內部稽核人員

如發現重大違規或公司有受重大損失之虞時，應立即作成報告陳

核，並通知審計委員會。 

3.續效評估 

(1) 避險性交易 

A.以公司帳面上匯率成本與從事衍生性金融交易之間所產生

損益為績效評估基礎。 

B.為充份掌握及表達交易之評價風險，本公司採月結評價方

式評估損益。 

C.財務部門應提供外匯部位評價與外匯市場走勢及市場分析

予執行長作為管理參考與指示。 

(2)特定用途交易 

本公司不得從事其它特定用途之衍生性商品交易。 

(3)非避險性交易 

本公司不得從事非避險性之衍生性商品交易。 

4.契約總額及損失上限之訂定 

(1)契約總額 

A.避險性交易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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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部門應掌握公司整體部位，以交易性外匯淨部位(含未

來預計產生之淨部位)為上限。 

惟若為規避海外股權(如GDR、ADR等)或債券(如ECB等)發行

之匯率風險，得以流通在外餘額之總金額為限。 

B.特定用途交易 

本公司不得從事其它特定用途之衍生性商品交易。 

C.非避險性交易 

本公司不得從事非避險性之衍生性商品交易。 

(2)損失上限之訂定 

停損點之設定，以不超過單筆交易契約金額之百分之十為上

限，如損失金額超過交易金額百分之十時，需即刻呈報董事

長，並向董事會報告，商議必要之因應措施。 

二、 風險管理措施 

(一) 信用風險管理: 

基於市場受各項因素變動，易造成衍生性金融商品之操作風險，故

在市場風險管理，依下列原則進行: 

交易對象：以國內外著名金融機構為主。 

交易商品：以國內外著名金融機構提供之商品為限。 

(二) 市場風險管理: 

以銀行提供之公開外匯交易市場為主，暫不考慮期貨市場。 
(三) 流動性風險管理: 

為確保市場流動性，在選擇金融產品時以流動性較高(即隨時可在

市場上軋平)為主，受託交易的金融機構必須有充足的資訊及隨時

可在任何市場進行交易的能力。 
(四) 現金流量風險管理 

為確保公司營運資金週轉穩定性，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資

金來源以自有資金為限，且其操作金額應考量未來三個月現金收支

預測之資金需求。 
(五) 作業風險管理 

1.應確實遵循公司授權額度、作業流程及納入內部稽核，以避免作

業風險。 

2.從事衍生性商品之交易人員及確認、交割等作業人員不得互相兼

任。 

3.風險之衡量、監督與控制人員應與前款人員分屬不同部門，並應

向董事會或向不負交易或部位決策責任之高階主管人員報告。 

4.衍生性商品交易所持有之部位至少每週應評估一次，惟若為業務

需要辦理之避險性交易至少每月應評估二次，其評估報告應呈送

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人員。 

(六) 商品風險管理 

內部交易人員對金融商品應俱備完整及正確之專業知識，並要求銀

行充分揭露風險，以避免誤用金融商品風險。 
(七) 法律風險管理: 

與金融機構簽署的文件應經過外匯及法務或法律顧問之專門人員

檢視後，才可正式簽署，以避免法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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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內部稽核制度 

(一) 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瞭解衍生性商品交易內部控制之允當性，並按

月查核交易部門對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之遵守情形並分

析交易循環，作成稽核報告，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以書面通知

審計委員會。 

(二) 內部稽核人員應於次年二月底前將稽核報告併同內部稽核作業年

度查核情形依證期局規定申報，且至遲於次年五月底前將異常事項

改善情形，依證期局規定申報備查。 

 

四、 定期評估方式 

(一) 董事會應授權高階主管人員定期監督與評估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是否確實依公司所訂之交易程序辦理，及所承擔風險是否在容許承

作範圍內、市價評估報告有異常情形時(如持有部位已逾損失受限)

時，應立即向董事會報告，並採因應之措施。 

(二) 衍生性商品交易所持有之部位至少每週應評估一次，惟若為業務需

要辦理之避險性交易至少每月應評估二次，其評估報告應呈送董事

會授權之高階主管人員。 

五、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董事會之監督管理原則 

(一) 董事會應指定高階主管人員隨時注意衍生性商品交易風險之監督

與控制，其管理原則如下： 

1.定期評估目前使用之風險管理措施是否適當並確實依本準則及

公司所訂之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辦理。 

2.監督交易及損益情形，發現有異常情事時，應採取必要之因應措

施，並立即向董事會報告，已依規定設置獨立董事者，應充分考

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

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二) 定期評估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績效是否符合既定之經營策略及

承擔之風險是否在公司容許承受之範圍。 

(三)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依所訂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

序規定授權相關人員辦理者，事後應提報董事會。 

(四)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應建立備查簿，就從事衍生性商品

交易之種類、金額、董事會通過日期及依本條第四項第(二)款、第

五項第(一)、(二)款應審慎評估之事項詳予登載於備查簿備查。 

第十三條：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處理程序 

一、 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 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時宜委請律師、會計師及

承銷商等共同研議法定程序預計時間表，且組織專案小組依照法定

程序執行之。並於召開董事會決議前，委請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

銷商就換股比例、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金或其他財產之合理性

表示意見，提報董事會討論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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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公司應將合併、分割或收購重要約定內容及相關事項，於股東會

開會前製作致股東之公開文件，併本條第一項第（一）款之專家意

見及股東會之開會通知一併交付股東，以作為是否同意該合併、分

割或收購案之參考。但依其他法律規定得免召開股東會決議合併、

分割或收購事項者，不在此限。另外，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

司，任一方之股東會，因出席人數、表決權不足或其他法律限制，

致無法召開、決議，或議案遭股東會否決，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

之公司應立即對外公開說明發生原因、後續處理作業及預計召開股

東會之日期。 

二、 其他應行注意事項 

(一) 董事會日期：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

有特殊因素事先報經證期局同意者外，應於同一天召開董事會及股

東會，決議合併、分割或收購相關事項。參與股份受讓之公司除其

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有特殊因素事先報經證期局同意者外，應於同一

天召開董事會。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處所

買賣之公司，應將下列資料作成完整書面紀錄，並保存五年，備供

查核。 

(1)人員基本資料：包括消息公開前所有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計畫或計畫執行之人，其職稱、姓名、身分證字號（如

為外國人則為護照號碼）。 

(2)重要事項日期：包括簽訂意向書或備忘錄、委託財務或法律顧

問、簽訂契約及董事會等日期。 

(3)重要書件及議事錄：包括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計畫，

意向書或備忘錄、重要契約及董事會議事錄等書件。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

處所買賣之公司，應於董事會決議通過之日起二日内，將前項

第一款及第二款資料，依規定格式以網際網路資訊系統申報本

會備查。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有非屬上市或股票在

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者，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處所

買賣之公司應與其簽訂協議，並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辦理。 

(二) 事前保密承諾：所有參與或知悉公司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計畫之人，應出具書面保密承諾，在訊息公開前，不得將計畫之內

容對外洩露，亦不得自行或利用他人名義買賣與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案相關之所有公司之股票及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

證券。 

(三) 換股比例或收購價格之訂定與變更原則：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之公司應於雙方董事會前委請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

就換股比例、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金或其他財產之合理性表示

意見 並提報股東會。 換股比例或收購價格原則上不得任意變更，

但已於契約中訂定得變更之條件，並已對外公開揭露者，不在此

限。換股比例或收購價格得變更條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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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辦理現金增資、發行轉換公司債、無償配股、發行附認股權公

司債、附認股權特別股、認股權憑證及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

價證券。 

2.處分公司重大資產等影響公司財務業務之行為。 

3.發生重大災害、技術重大變革等影響公司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

情事。 

4.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任一方依法買回庫藏

股之調整。 

5.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主體或家數發生增減變動。 

6.已於契約中訂定得變更之其他條件，並已對外公開揭露者。 

(四) 契約應載內容：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公司之契約除依公司

法第三百一十七之一條及企業併購法第二十二條規定外，並應載明

下列事項。 

1.違約之處理。 

2.因合併而消滅或被分割之公司前已發行具有股權性質有價證

券或已買回之庫藏股之處理原則。 

3.參與公司於計算換股比例基準日後，得依法買回庫藏股之數量

及其處理原則。 

4.參與主體或家數發生增減變動之處理方式。 

5.預計計畫執行進度、預計完成日程。 

6.計畫逾期未完成時，依法令應召開股東會之預定召開日期等相

關處理程序。 

(五)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家數異動時：參與合併、

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任何一方於資訊對外公開後，如擬再

與其他公司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除參與家數減少，

且股東會已決議並授權董事會得變更權限者，參與公司得免召開股

東會重行決議外，原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案中，已進行完

成之程序或法律行為，應由所有參與公司重行為之。 

(六)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有非屬公開發行公司者，

本公司應與其簽訂協議，並依本條第二項（一）款召開董事會日期、

第（二）款事前保密承諾、第（五）款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之公司家數異動之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一、 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申報標準 

(一) 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 

(二) 從事大陸地區投資。 

(三) 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四)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訂處理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

損失上限金額。 

(五) 除前四款以外之資產交易或金融機構處分債權，其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叁億元以上者。但下列情形不在此

限： 

1.買賣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者，於海內外證券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

之有價證券買賣。 



- 66 - 

3.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4.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且其交易對象

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5.經營營建業務之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供營建使用之不動產且其交

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6.以自地委建、合建分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動產，

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六) 前述第五款交易金額之計算方式如下，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

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規定公告部分免再

計入。 

1.每筆交易金額。 

2.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或處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之金

額。 

3.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發計畫不

動產之金額。 

4.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有價證券之

金額。 

二、 辦理公告及申報之時限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具有本條第一項應公告項目且交易金額達本條

應公告申報標準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辦理公告申報。 

三、 公告申報程序 

(一) 本公司應將相關資訊於證期局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二) 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其非屬國內本公司之子公司截至上月底

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形依規定格式，於每月十日前輸入證期

局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三) 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公告時有錯誤或缺漏而應予補正

時，應將全部項目重行公告申報。 

(四)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相關契約、議事錄、備查簿、估價報

告、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備置於本公司，除其他法

律另有規定者外，至少保存五年。 

(五) 本公司依前條規定公告申報之交易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事

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證期局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1.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變更、終止或解除情事。 

2 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未依契約預定日程完成。 

四、 公告申報內容 

本公司公告申報之內容依照證期會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本公司之子公司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子公司亦應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有關規定訂定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二、 子公司取得或處份資產時，亦應依本公司規定辦理。 

三、 子公司非屬公開發行公司者，取得或處分資產達「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理準則」所訂公告申報標準者，母公司亦代該子公司應辦理

公告申報事宜。 

四、 子公司之公告申報標準中，所稱「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係以

母(本)公司之實收資本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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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罰則 

本公司員工承辦取得與處分資產違反本處理程序規定者，依照本公司人事管

理辦法與工作規則之規定辦理，並依其情節輕重予以處罰。 

第十七條：實施與修訂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經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通過後，提報股

東會同意，修正時亦同。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應於董

事會議事錄載明。已依本法規定設置獨立董事者，依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

交易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

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第十八條：附則 

本處理程序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令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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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新日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體董事持股情形 

一、截至本次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 101 年 4 月 21 日止，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

429,314,767 股。 

二、依據證券交易法第26條規定，全體董事法定最低應持有股份及截至本次股東常會

停止過戶日101年4月21日止股東名簿記載個別及全體董事持有股數如下，已符合

法定成數標準。 
 

(一)截至 101 年 4 月 21 日止全體董事最低應持有股數 
 

職  稱 最低應持有股數 股東名簿登記股數 
董  事 16,000,000 17,111,374 

 
(二)截至 101 年 4 月 21 日止董事持有股數明細表 

 

職 稱 姓 名 股數 

董 事 長 林坤禧 2,534,020 

獨 立 董 事 許嘉棟 0 

獨 立 董 事 林憲銘 0 

獨 立 董 事 簡學仁 0 

董 事 中華開發工業銀行(股)公司 
代表人:李學禮 9,030,019 

董 事 聚利創業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葉德昌 4,593,286 

董 事 洪傳獻 954,049 

合   計 17,111,374 

 
 
三、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故無監察人法定應持有股數之適用。 
 




